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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清市城区非国有企业
工业仓储用地土地使用权收购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规范非国有企业工业、仓储用地的土地使用权收

购工作，按照国家、福建省、福州市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凡在本市城区范围内的非国有企业，以划拨方式或

出让方式取得的工业、仓储用地土地使用权的收购，且收购后的

土地用于商住开发建设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非国有企业是指除国有企业和国有控

股企业以外的各类企业。

第四条 福清市土地发展中心受市人民政府委托，负责非国

有企业的工业、仓储用地土地使用权的收购工作。

第五条 由于实施城市规划需要，收购非国有企业的工业、

仓储用地土地使用权，用于商住开发建设，其土地使用权收购价

按以下公式计算：

土地使用权收购价=按原用途核定的地价+房屋建筑物和构

筑物评估价+搬迁补助费+（住宅用地基准地价-城市基础设施配

套费-地段差）×5%×获益年限

上述所列土地使用权收购价计算公式中各项的含义如下：

（一）原用途核定的地价是按企业土地证登记的用途经有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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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的中介机构评估的地价（其中，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工业、仓储

用地土地使用权的收购，土地使用权收购价应扣除国有土地划拨

补出让手续的费用价（现行标准为 9 万元/亩，如有调整以市人

民政府相关文件为准）。

（二）房屋建筑物和构筑物评估价，是指房屋建筑物和在生

产、使用的构筑物（不含报废的）于土地使用权被收购时经有资

质的中介机构评估的价值（不包括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值）。

（三）搬迁补助费，是指企业厂区设备、存货、苗木等资产

经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评估的搬迁费用。主要包括：1.设备、装置

等拆、装及运输费用；2.存货等物资搬运费用；3.因设备、装置

拆除的直接损坏；4.苗木搬迁等费用。

（四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，是指收购土地使用权的年度所适

用福清市人民政府颁布的住宅用地基准地价。

（五）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是指按基准容积率所计取的配套

费，地段差统一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的 40%计取。

（六）获益年限是指该企业在该地块上经营的年限。本计算

公式中获益年限不超过 10 年（10 年以下按企业实际使用月份折

算成年予以计算），按以下办法确定：

非国有企业的获益年限，是指该企业在取得《国有土地使用

证》的前提下，自工商注册登记成立之月起在该地块上经营的年

限；若非国有企业由市属国有企业或国有股控股企业改制的，其

获益年限以市政府批复同意该企业受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之月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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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点计算。

第六条 被收购土地使用权的企业，要负责解除土地使用权

及其地上建筑物的抵押权，处理职工安置等一切善后事宜，负责

拆除除围墙外的地面建筑物并清理场地后按时交地。

第七条 建立按时签约交地奖励金。为促进土地使用权被收

购的企业加快签约交地的进度，对按时签订土地收购合同的企

业，按照土地使用权收购价的 3%给予奖励；对按土地收购合同

约定的交地时间内交地的企业，按照土地使用权收购价的 7%给

予奖励，所需资金纳入土地收储成本。

第八条 由于政府土地收购原因，企业需要缴纳税费、支付

停产关闭补偿（包括但不限于员工安置、对外合同补偿）的，按

收购年度前一年的企业月平均利润（以税务部门提供的所得税纳

税额测算）给予 3-6 个月的补助，所需资金纳入土地收储成本。

第九条 城区内的非国有工业企业，因债务原因被提请司法

拍卖的，原则上由市土地发展中心报名参与竞买，若由他方竞得

的，5 年内不予列入政府收储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市政协办公室。

福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5月 9 日印发


